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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生 

技能優良獎獎勵辦法 
民國 103 年 3月 19 日行政會議訂定 

民國 108 年 2月 19 日行政會議修訂 

民國 111年 4月 27 日行政會議修訂 

民國 112年 4月 12 日行政會議修訂 

民國 114年 4月 2日行政會議修訂 

一、目的：為提高本校學生技能水準，配合國家建立證照制度，鼓勵學生多取

得技能證照，俾能全面提升本校學生專業技能水準，並增強學生對外競爭

能力，對取得證照表現優異的學生，頒發獎狀以資鼓勵，特訂定本辦法。 

二、適用對象：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生應屆高三學生。 

三、採認證照種類： 

（一） 行政院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辦理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甲

級、乙級及丙級證照。 

（二）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主辦「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全民

英檢證書，分為優級、高級、中高級、中級及初級。 

（三） 中華民國商業職業教育學會英文能力四級、三級、二級、一級證照及

會計能力檢定證照三級、二級及一級證照及商業管理能力檢定證照三

級及二級證照。 

（四） 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高

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共同推行之國際貿易證照。 

（五） 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之會計專業認證。 

（六）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辦理各項電腦技能認證項目，如中

（英）文輸入、文書處理、電子試算表..等各項檢定證照。 

（七） 教育部-資通訊軟體創新人才推升計畫所推動的 APCS-大學程式設計

先修檢測。 

（八）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辦理日本語能力的試驗。 

（九） 學校實習輔導委員會認定之公民營單位所辦理之其他各項檢定合格證

照(書)。 

（十） 其他本校依據課程需求推動之證照檢定。 

四、競賽方式： 

（一） 分為商業經營科、會計事務科、國際貿易科、資料處理科、應用英語

科、廣告設計科、觀光事業科、綜合職能科、進修部分別競賽。 

（二） 各科以積分累計最高分者分別錄取 2~5名，進修部錄取 1~3名，頒發

獎狀以資鼓勵。 

備註： 

1. 以各科班級數加 1名名額。 

2. 若科別人數未滿 20人，以 1名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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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積分計算方式： 

積分計分表 

證照（書）種類 級數 積分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證照 

甲級 二十分 

乙級 十分 

丙級 四分 

全民英檢 

優級 二十分 

高級 十六分 

中高級 十二分 

中級 八分 

初級 四分 

多益測驗 

945分以上 十六分 

785分以上 十二分 

550分以上 八分 

225分以上 四分 

商教會英文能力檢定 

一級 八分 

二級 六分 

三級 四分 

四級 二分 

商教會會計能力檢定 

一級 六分 

二級 四分 

三級 二分 

商教會商業管理能力檢定 
二級 四分 

三級 二分 

會計專業認證 

金色證書 六分 

銀色證書 四分 

銅色證書 二分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基金會 

專業級 六分 

進階級 四分 

實用級 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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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書）種類 級數 積分 

APCS-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 

觀念題四~五級分 

實作題三~四級分 
十分 

觀念題四~五級分 

實作題二~三級分 
八分 

觀念題三~四級分 

實作題三~四級分 
六分 

觀念題三~四級分 

實作題二~三級分 
四分 

微軟MOS認證 不分級 三分 

中文能力檢定 

高等 六分 

中高等 四分 

中等 二分 

日本語能力試驗 

N1 十分 

N2 八分 

N3 六分 

N4 四分 

N5 二分 

遊程規劃師、領團人員 不分級 四分 

國際貿易大會考 不分級 四分 

合格證照(書)張數 張 一分 

 

說明：1.獎勵積分同一種類級別檢定只採計一次積分計算。 

2.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甲級技能檢定證照得積分二十分，乙級技能檢定

證照得積分十分，丙級證照得積分四分。 

3.全民英檢優級得積分二十分，高級得積分十六分，中高級得積分十二

分，中級得積分八分，初級得積分四分。 

4.多益測驗通過得分 945分以上者得積分十六分，785分以上者得積分

十二分，550分以上得積分八分，225分以上得積分四分。 

5.商教會英文能力檢定一級得積分八分，二級得積分六分，三級得積分

四分，四級得積分二分。 

6.商教會會計能力檢定一級者得積分六分、二級者得積分四分，三級者

得積分二分。 

7.商教會商業管理能力檢定二級者得積分四分，三級者得積分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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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之會計專業認證金色證書者得積分

六分、銀色證書者得積分四分，銅色證書者得積分二分。 

9.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辦理中、英文輸入檢定證照，積分

以合格證書上專業級得積分六分，進階級得積分四分，實用級得積分

二分。 

10.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辦理其他相關證照專業級得積分

六分，進階級得積分四分，實用級得積分二分。 

11.持有微軟 MOS認證合格證照(不分級)者得積分三分。 

12.APCS 為 Advanced Placement Computer Science 的英文縮寫，是指

「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需同時觀念題四~五級分加實作題三~四

級分得積分十分、同時觀念題四~五級分加實作題二~三級分得積分

八分、同時觀念題三~四級分加實作題三~四級分得積分六分、同時觀

念題三~四級分加實作題二~三級分得積分四分。 

13.中文能力檢定高等者得積分六分、中高等者得積分四分，中等者得

積分二分。 

14.日本語能力試驗 N1得積分十分，N2得積分八分，N3得積分六分，

N4得積分四分，N5得積分二分。 

15.持有遊程規劃師、領團人員合格證照者得積分四分。 

16.持有國際貿易大會考合格證照者得積分四分。 

17.上列證照總張數取得一張者加一分，二張者加二分。 

18.若總積分相同者，先以證照張數最高者為優先，再以技術士證照最

多者為次之，若還是同分者則召開實習輔導委員會討論名次先後。 

五、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呈請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